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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附加启动索赔发生承保范围的转换条款 

承保范围 

启动索赔发生承保范围的转
换 

 

 

受本保险所有条款与条件的限制，本承保范围同时适用于发生于明细表记载的伤害

期间（视为保险期间的一部分）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但仅限于被保险人第一次

收到个人或机构有关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以及以书面通知我

们的时间都是在明细表记载的索赔通知期间内的索赔。 

本承保范围仅适用于明细表内记载为指定产品的承保产品。 

在本承保范围之下： 

A. 个人或机构提出有关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的索赔将被视为是在下列

时间提出，以先发生者为准： 

1.    a.   任何被保险人；或 

b.   我们  

收到并记录该索赔时；或 

2.     我们自行决定予以赔付时。  

B.    就同一个人遭受的人身伤害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包括个人或机构所提出

的，就任何时候由于该人身伤害导致需要对伤者进行照料、伤者无法工作或死

亡的损失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其第一次向任何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时间，应

视为全部损害赔偿的索赔提出时间。 

C.    就同一个人或同一机构遭受的财产损失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其第一次向任

何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时间，应视为全部损害赔偿的索赔提出时间。 

 

责任限额 纵使责任限额条款有任何相反的规定，关于本附加条款的承保范围，责任限额适用

于全部伤害期间和索赔通知期间（无论该等期间是否以年度计算）。责任限额并不

分别适用于伤害期间或索赔通知期间的任何部分，无论伤害期间或索赔通知期间的

长度为何。 

 

已知的情况 就个人或机构的承保范围而言， 本保险不适用于因为任何下列情况导致的任何损害

赔偿、损失、支出或费用： 

 在索赔通知期间开始以前，该个人或机构已知或应该已知的，根据合理推断将

会导致本保险给付的伤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况；或 

 在索赔通知期间开始以前，该个人或机构已知的已经发生或已经开始发生的伤

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况，包括其在任何时候的改变、持续或重复。 

此外，本保险不对个人或机构就下列情况引起的损害赔偿、损失、支出或费用提供

保障： 

A.   伤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况是 

1.  在任何时候基于本保险之前的保险通知我们或其他保险人其全部或一部

分的伤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况；或 

2.   您的董事、合伙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在索赔通知期间之前已知或应该已知

的，根据合理推断将会导致本保险给付的伤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

况；或 

B.    您的董事、合伙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在索赔通知期间之前已知或应该已知的



 
 

 

 

已经发生或已经开始发生的伤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况，包括其在任何时

候的改变、持续或重复。 

在本项除外责任之下， 机构的任何董事、合伙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已知或应该已知的

伤害、损失、索赔或其他情况将被认为是该机构已知或应该已知的情况。              

其余条款和条件维持不变。 
         


